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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绿色食品标志使用人的用标行为，维护标志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中心决定对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变更建立备案制度，并规定如下。
一、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备案是指：标志使用人在绿色食品证书有效期内，且在绿色食品证书登记内容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其绿色食品产品包装主要展示版面或绿色食品标志用标形式发生变化，或产品包装标签中净含量和规格等其中一项或多项发生变化的，标志使用人应在包装标签调整前向中心提出变更备案申请。
二、中心负责全国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备案审核工作，省级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备案受理和初审工作。
三、标志使用人及其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变更备案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包装标签、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规定，以及绿色食品相关规定；
（二）产地环境、生产技术、生产工艺、质量管理制度等未发生变化；
（三）产品配料组成及配比未发生变化；
（四）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变更备案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标志使用人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中应载明变更内容，同时提交变更后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设计样张》，并报送省级工作机构初审。
（二）省级工作机构应对产品包装标签内容是否符合备案受理条件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初审合格的，将变更申请材料报送中心审批；初审不合格的，书面通知标志使用人并告知原因。
（三）中心根据省级工作机构出具的初审意见做出是否同意备案的决定，并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绿色食品产品包装标签变更备案通知书》同时送至标志使用人和省级工作机构。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